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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从“齐物”思想之演变看庄学的哲学化历程∗

李 　 凯

摘　 要：庄子认为，万物间其实没有差异，差异只是人的“成心”所造成的假相，不过，庄子并未交代何为“成心”。
这一“齐物”思想的逻辑系统尚不严密，因此，它很难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哲学。 庄子后学认为，万物间确有差异，
但只要能够各任其性，万物便在合于自然的意义上齐一。 这一“齐物”思想具备了严密的逻辑系统，但庄子后学并

未将这种思想冠以“齐物”之名，因此，从“齐物”哲学建构的角度而言，这种思想尚不具备哲学体系所应有的表达

明确的特征。 郭象受庄子后学“齐物”理路的启发，又合庄子的“逍遥”“齐物”二义为一，而提出了一种“任性”“齐
物”思想，对于这种思想，郭象明确地用“齐物”加以命名。 郭象的“齐物”思想既具备了严密的逻辑系统，又得以明

确地表达和论证，庄学对“齐物”哲学的建构至郭象方得圆满。
关键词：齐物；庄学；哲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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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学”一词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的

庄学指庄子本人所创立的思想，而广义的庄学则包

括体现在《庄子》一书中的庄子本人之学、庄子后学

对庄子之学的阐发以及后世解《庄》者围绕《庄子》
一书所作的各种注疏、考论。 这里所谓庄学特指广

义的庄学。 庄学是一个连续体，庄学的哲学化并非

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趋完善的过程。 详言

之，由于逻辑系统不甚严密，庄子本人的思想尚非严

格意义的哲学；庄子后学的诸多思想具备了严密的

逻辑系统，从而将庄学向着哲学化的方向上大大推

进了一步，不过，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除了要具备内在

的严密逻辑系统，在外在表达方式上，还需要有对思

想的明晰而非含混的阐发，而庄子后学的思想在这

方面尚有不足；郭象的思想在总体上既具备了严密

的逻辑系统，又得以明确地表达和论证，堪称严格意

义上的哲学。 总之，经过庄子后学的重构乃至郭象

的诠释，庄学的哲学化才渐次完成。 全面地梳理庄

学的哲学化历程非一篇短文所能及，故而在本文中，

笔者仅以“齐物”思想之演变为例说明此问题。 依

学界通论，《庄子》内篇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外杂篇

为庄子后学所作，本文亦沿用此说。

一、《庄子》内篇的“齐物”思想

“齐物”一词仅在《齐物论》一文的标题中一见，
且庄子并没有解释何为“齐物”。 参考与庄子同时

期的思想家孟子的一段话，有助于澄清“齐物”一词

的表层意涵。 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
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 子比而同之，是乱天

下也。”①显然，“相倍蓰”“相什百”“相千万”描述的

都是物与物之间的差异，即“物之不齐”，反推之，物
齐便是物与物之间没有差异。 不过，“齐物”一词将

齐字置于物之前，此时齐字应为动词词性，意为

“使……齐”，“齐物”便意为使物与物之间没有差

异，而这也就是孟子所谓“比而同之”了。
通过寻绎和分析《庄子》内篇中符合“齐物”的

上述表层意涵的文字， 笔者发现，《庄子》内篇的“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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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思想隐晦而支离，透过文本，笔者只能提炼出如

下信息：万物本来没有差异，在“成心”的作用之下，
人们才执着于不齐的假相；只要去除“成心”，便可

明了万物齐一的真相。 《齐物论》一文无疑是内七

篇中“齐物”言论最集中的一篇，限于篇幅，兹仅以

该篇为考察对象。
《齐物论》描述“物”之“齐”的语句甚多，兹按

照文中的顺序，将主要的几句列举如下：（１） “天地

一指也，万物一马也”②；（２）“莛与楹，厉与西施，恢
恑憰怪，道通为一”③；（３） “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

一”④；（４）“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⑤；（５）“天
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

祖为夭”⑥；（６） “道未始有封”⑦。 在上述六句中，
（１）与（５）可合为一组进行分析，（２）与（３）宜合为

一组相互参看，（４）与（６）宜合为一组相互参看。
首先看第一组。 遍观古今注家的注解，（１）句

中的“指”“马”二概念疑似涉及公孙龙的《指物论》
和《白马论》，但这一点又颇多争议，难以证实。 陈

鼓应先生的一个观点颇有启发性，他说：“‘一指’、
‘一马’是用以代表天地万物同质的共通概念。”⑧

总之，（１）句从宏观的角度表述了万物齐一的思想。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
而彭祖为夭”，世俗的大小、寿夭的标准被颠覆了，
大小齐一，寿夭亦然，（５）句从微观的层面上表达了

物与物齐的思想。 综观（１）（５）两句，它们从不同的

角度描述了万物齐一的情境。
再看第二组。 （２）与（３）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

讲到了“物”，讲到“通为一”。 “莛与楹”固然是物，
“厉与西施”也可被视作广义的物，《秋水》说“号物

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⑨，即谓人也是万物之一。
“通”意味着物与物之间的差异消失、界限消除，“为
一”即联结为一个整体，万物之间的差异、界限都消

失了，则万物自然连为一体。 总之，（２）与（３）讲的

都是“物”“通为一”的道理。 二者的区别在于，（２）
是说表相上反差极大的物之间可以“通为一”，而
（３）则是说同一物无论“成”与“毁”都可与他物“通
为一”，二者的论说角度不同。 除了“通为一”，物与

物间的差异消失，还将导致此物与彼物看起来一样，
这便是“齐物”了。 所以，“物” “通”的结果不仅是

万物一体，而且还是万物齐一。 此外，“道通为一”
的说法还暗示了，莛、楹等“物”能够“通为一”是由

于“道”的作用。 那么，“道”是怎样发挥作用，从而

使得“物”“通为一”的呢？ 翻检《庄子》一书，与“道
通为一”的内涵相类似的表达还有一句“以道观之，
物无贵贱”⑩。 “物无贵贱”表示万物在“价值”上齐

一，换言之，对《秋水》来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即“以道观之，万物齐一”。 前文已详，“通为一”除
了表示万物一体，也可以衍生出万物齐一的含义，所
以，“以道观之，万物齐一”又可表达为“以道观之，
物通为一”。 将“以道观之，物通为一”与《齐物论》
的“道通为一”之说摆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

楚：《齐物论》中所谓“道”当是特指一种视域，即观

察事物的立场或角度。 参考《齐物论》的其他论述，
笔者认为，这种立场很可能是一种本然的立场，“以
道观之”就是从事物本然的角度去观察事物，从而

认清其本来面貌。 “道”的这样一种含义突出地体

现在《齐物论》的“道恶乎隐而有真伪”的设问上。
“真伪”近于“真假”。 “伪”字在先秦时代就有多重

含义，其中最主要的含义有二，一为中性的“人为”
义，二为负面的“欺诈”义。 前者早已为学界所熟

知，而后者在当时其实更为流行，《尔雅》所云“载、
谟、食、诈，伪也”即侧重于强调其“欺诈”义。 裘

锡圭先生指出，“‘伪’的这种意义（指“人为”义，笔
者加）跟伪诈等义，在古代应该是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同时并存的”。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将

“真”与“伪”对立，这就如《周易·系辞》之“设卦以

尽情伪”将“情”与“伪”对立；情者，实也，在与“真
实”对立的语境之下，由“伪”之“欺诈”义又可引申

出“虚假”义———“欺诈”→“作假”→“虚假”，故“真
伪”近于“真假”。 通览《齐物论》全文可知，这种真

伪的对立是《齐物论》所厌弃和否定的，它就像猴子

对“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所作的分别一样，完全

是虚妄的。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之说表明，这种虚

妄的真伪对立是在大道被遮蔽之后才产生的；反言

之，倘若大道不被遮蔽，人们便不会有真伪对立的看

法。 在“道”的视域之下，万物之呈现不应有任何负

面之色彩；万物皆真而无伪是“大道不被遮蔽”前提

下的唯一可能。 万物皆真而无伪意味着万物之本然

的、真实的面貌都如其所是地呈现；进而言之，“道”
应当就是万物之本然的角度。 总之，以《庄子》特别

是《齐物论》的文本互证互释，大致上可以确定，（２）
与（３）是认为，以“道”观物，便可知万物本来的面貌

就是一体或齐一。
最后看第三组。 （４）与（６）的共同点在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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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讲到了“未始有封”，区别在于，从表面上看，（４）
是讲“物”“未始有封”，而（６）是讲“道未始有封”。
“未始有封”的“封”，古今注家多注为“界域”，“未
始有封”即没有界域、连为一体，故而，“物”“未始有

封”犹言“物”“通为一”，它们都表达了万物之间的

间隔被打破而联结为一个整体之意，如前所述，这同

样也表明了万物之间彼此齐一、没有差异。 “物”
“未始有封”的含义显明了，再看“道未始有封”。 仅

从字面上来看，“道未始有封”是说“道”是一个整

体，“道”没有界域。 但是，假若“未始有封”一语真

是描述“道”的，那随后的“为是而有畛也”便意味着

“道” 在某种情况下又可以被分解而产生界域。
“道”可以有界域吗？ 从《齐物论》中的其他论述来

看，这是不可以的，后文中“大道不称”和“道昭而

不道”的说法就表明了这一点。 “大道不称”和

“道昭而不道”意谓“道”是不可以被言说的，能够用

语言来表达的“道”已经不是真正的“道”了。 “道”
之所以不可言说，应当是因为语言对事物的指称总

是从事物的某一个角度、某一个方面来着眼的，换言

之，它不能指称事物的全体。 这就说明，“道”是不

能被割裂的，或者说，“道” 是不能有“畛” 或者有

“封”的。 既然如此，那么，在“道未始有封”一句中，
“未始有封”的主语恐怕就不是“道”。 前文已析，
“物”“未始有封”的说法可以成立，而且在“物”“未
始有封”之后，《齐物论》还明确地讲到了“物”在某

种情况下又可以被“以为有封”，“有封” 即“有

畛”，所以，笔者推测，“道未始有封”一句真正的主

语可能是“物”。 当然，“道”作为一种洞察万物之本

来面貌的视域，对于“物”“未始有封”这一本来面貌

的呈现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齐物论》说

“道未始有封”，犹言“道通为一”，都是对“道”的视

域功能的强调。 综上，通过对（４） （６）两句的解析，
我们所揭示出的“齐物”思想同第二组相一致，即在

“道”这一视域下，万物将呈现出彼此齐一的本来

面貌。
依《齐物论》的逻辑，既然只有在“道”的视域之

下，万物才呈现出相互齐一的本来面貌，那么反推

之，倘若“道”这一视域被遮蔽了，万物齐一的本来

面貌就会被遮蔽，人们会被眼前千差万别的景象所

迷惑，会误将万物之间的差异当作万物之本然的、真
实的相状。 这一推论能否在《齐物论》的文本中找

到证据支持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个证据就是“夫

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 我们已

经知道，“道未始有封”意味着，以“道”观物，物原本

是没有界域的，不过，“物” “为是而有畛也”，“物”
后来“为是”而有了界域。 对于“为是”，释德清释为

“执了一个‘是’字”。 蒋锡昌释为“为了争一个

‘是’字”，所谓争一个“是”，也就是与人争论“是
非”。 因此，“为是而有畛”意谓人们在陷入是非之

争后，再来观察事物，就会把物与物间的种种差异当

真。 关于是非，《齐物论》还说过，“是非之彰也，道
之所以亏也”，这表明是非与“道”是此消彼长的

关系，所以，说“为是而有畛”，就如同说“道亏” “而
有畛”。 不过，“道亏”并不意味着“道”有所“亏”
损，如前所述“道”是不能被割裂的；“道之所以亏”
的“亏”应当如“道恶乎隐”的“隐”，“道亏”意味着

“道”之退隐，而“道”之退隐又意味着“道”的视域

被遮蔽。 “道亏” “而有畛”是说，“道”的视域被遮

蔽了，人们才会把差异当真，才会看不到万物齐一的

本来面貌，这刚好印证了笔者的前述推论。
至此，《齐物论》乃至《庄子》内篇“齐物”的轮

廓已经大致呈现出来：万物本来齐一，世俗之人陷于

是非之争，不能认清真相，误以为万物本来不齐。 进

一步追问，是非之争又是缘何而起的？ 对此，《齐物

论》说得直截了当，“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

越而昔至也”，古今学者对“今日适越而昔至”的

理解虽有分歧，但他们无不认为此句昭示了是非来

源于“成心”。 那么，“成心”又是什么呢？ 陈鼓应先

生这样评述古代及近代学者的解读：“历代解者多

误，或说‘有此心天理浑然’ （宋林希逸说）、或释为

‘现成本有之真心’ （明释德清说）、或谓‘成心之中

有妙道存焉’（清宣颖说）、或解为‘真君所成之心’
‘天然自成之心’ （近人蒋锡昌说），皆大误。 以成

《疏》为确。 成玄英说：‘域情滞著，执一家之偏见

者，谓之“成心”。’”历代学者多把“成心”解读为

具有正面价值者，或以儒家之“天理”释之，或以佛

家之“真心”释之，又或以道家之“真君”释之，这种

种解读都很是牵强。 观后文“成乎心而有是非”之

说，庄子显然是把“成心”视作是非之争的根源，是
非之争是庄子所嘲讽和贬斥的，作为是非之争根源

的“成心”自然也不可能被其赋予正面的价值，从这

个意义上说，笔者亦赞同陈先生的意见———“历代

解者多误”。 不过，“成心”是否如成玄英所说，指
“一家之偏见”，由于庄子并未以文字的方式直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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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或间接地提示，故难以定论。 庄子的“齐物”思
想尚非严格意义的哲学，正体现于此。

对于哲学的定义，尽管学界充满争议，但一般都

认为，哲学须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之上。 严格意

义上的哲学必然具备严密的逻辑系统，而这正是庄

子的“齐物”思想有所欠缺的。 庄子的“齐物”思想

严重违反了“物之不齐，物之情”的经验常识。 诚

然，由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形而上者，而非具体的经

验对象，因此，哲学应当超越经验常识。 不过，超越

经验常识的哲学必须得到合逻辑的论证，以便被人

充分理解。 而庄子的“齐物”思想看似具备了一个

完整的逻辑系统，但由于其所谓“成心”的内涵不

明，因此，“成心”这一逻辑环节实际上并不存在，这
也就使得“齐物”思想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从这个

意义上说，庄子的“齐物”思想尚不足以被视作严格

意义上的哲学。

二、《骈拇》等篇对“齐物”思想的重构

外杂篇体现出这样一种“齐物”思想：万物本来

不齐，但是人们只要不违逆事物的本性，任其自由发

展，那么，万物便都能够合于自然，在这一点上，此物

与彼物没有差异。 这种思想在外篇的《骈拇》 《天
地》《天运》 《至乐》 《达生》和杂篇的《列御寇》等篇

章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兹以《骈拇》为例稍加

说明。
　 　 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故合者不为

骈，而枝者不为岐；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

足。 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

则悲。 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

也。

《骈拇》指出，併生的足趾（骈拇）、歧生的手指

（枝指）、野鸭的腿（凫胫）短、野鹤的腿（鹤胫）长，
这一切都是由“性命之情”决定的。 关于“性”，唐君

毅先生曾指出，“一具体之生命在生长变化发展中，
而其生长变化发展，必有所向。 此所向之所在，即其

生命之性之所在”。 梁涛先生也通过对郭店竹简

《性自命出》 中的 “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

然”的分析指出，“古人所言之性，不是抽象的本

质、定义，不是‘属加种差’，而是倾向、趋势、活动、
过程，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 用今天的话说，性不

是一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的内在本质，而是一生命

物之所以生长为该生命物的内在倾向、趋势、活动和

规定”。 由此可见，“性”就是生命发展的内在趋

向。 关于“命”，其原始含义为意志，并专用于指称

上帝的意志———“天命”。 到了孔子那里，“命”的含

义发生了转化，偏重于表示人力所无可奈何之事，如
孔子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
也”；庄子大体上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谈“命”的，最
典型的莫过于《人间世》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之说，人力无可奈何即谓人力的作用受到限

定，有所不及，故由这人力无可奈何又可衍生出“限
定”之意。 “命”与“性”连用，应当是强调生命发展

的内在趋向是受到限定的，而不是随意的。 “性命

之情”即“性命之实”，指生命发展趋向的本然的、真
实的情况。 万物的“性命”各不相同且无法改变，这
便是万物“性命之情”，这一“性命之情”决定了万物

必然会长成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形态都参差不齐的个

体，如骈拇、枝指结构有异，凫胫、鹤胫长短有别。 不

过，万物虽不齐，却能各得其所、各尽其性，各得其

所、各尽其性，万物便都是自然的，这是不齐之齐，所
谓“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岐；长者不为有余，短
者不为不足”即为此义。 对于万物之不齐，人们只

需顺应，以不齐为齐，而不宜人为地使之齐，顺应万

物之不齐，这便是所谓 “至正者”，即 “天下的正

途”。 而所谓“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

忧也”，则是以凫胫之短、鹤胫之长为例，叫人们顺

其天性、任其不齐，而不必杞人忧天、妄加人力干预。
反之，倘若人们硬要违背万物的“性命之情”，以齐

同的标准来规范不齐之物，那就必然会酿成悲剧，这
就如同以一个统一的尺度对凫胫、鹤胫施以“断”
“续”之工，结果只能是使之致残甚至致死。 《骈拇》
的“齐物”思想即如上述。 《骈拇》没有明说万物都

能合于自然便是“齐物”，但是，万物都能合于自然

显然意味着万物在合于自然方面没有差异，这虽与

庄子“齐物”的具体理路不合，但并不违背“齐物”一
词的表层意涵，因此，《骈拇》的这种思想可被视作

《骈拇》对庄子“齐物”思想的阐释、发挥。
庄子的“齐物”理路尚不完整，“成心”这一逻辑

环节的缺失使“齐物”晦涩难解。 《骈拇》的“齐物”
理路则是完整的，其中并无逻辑环节的缺失。 当然，
《骈拇》没有解释何为“性命”，但这与庄子不解释何

为“成心”不同。 因为“成心”只是庄子个人提出的

概念，如果要圆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庄子便有义

务对其做解释；而参照众多同时期文献可知，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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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通行的概念，其含义人所共知，《骈拇》无需

对其做解释。 总之，《骈拇》置换了庄子“齐物”的理

路，却赋予了“齐物”思想以严密的逻辑系统，这便

使得“齐物”思想趋于哲学化了。 不过，严格意义上

的哲学需要有明确的表达和论证，以避免模棱两可、
似是而非；而《骈拇》的“齐物”思想虽在实质上是

对庄子“齐物”思想的阐发，却未在形式上加以明

确，亦即没有点出“齐物”二字。 以此观之，《骈拇》
不明示万物合于自然便是“齐物”，这对于“齐物”哲
学的建构而言，仍是一点缺憾。 既具备了严密的逻

辑系统，又进行了明确的表达和论证的，是郭象的

“齐物”思想。

三、《庄子注》对“齐物”思想的诠释

郭象受《骈拇》等篇“齐物”理路的启发，又合庄

子的“逍遥” “齐物”二义为一，而提出了一种“任
性”“齐物”思想；郭象还明确地以“任性”“齐物”的
理路诠释内篇乃至《庄子》全书的“齐物”言论。

郭象“齐物”思想的概貌在《庄子注》开篇的《逍
遥游》篇题注中就已显露。 该注曰：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

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

其间哉！

所谓“小大”，联系《逍遥游》篇的“小大之辩”
来看，当指斥鴳和大鹏。 郭象在这里虽然直接在谈

“逍遥”，但也间接提示了“齐物”之方。 之所以这样

说，是因为郭象不是单就“大鹏”或“斥鷃”二者之一

讨论其如何“逍遥”，而是将二者置于一处，在对比

中说明如何让二者“逍遥一也”。 “大鹏”和“斥鷃”
代表了现实中差异极大的两种物，这样两种物尚且

能够齐一，何况他物；以此推之，千差万别的万物都

能够齐一。 依《逍遥游》篇题注，万物齐一的实现只

需满足一个条件，即“物任其性”。 “物任其性”即万

物各自依顺自己的内在本性。 “物任其性”，则形态

万殊之物就都实现了“逍遥”；都实现了“逍遥”，则
万物在“逍遥”这一点上齐一。 由此可见，郭象不是

单就“齐物”而论“齐物”，而是先将“任性”与“逍
遥”勾连起来，再将“逍遥”与“齐物”勾连起来，由
“任性”“逍遥”而言“任性” “齐物”。 在这里，《庄
子》内、外杂篇的三个重要概念———“任性” “逍遥”
和“齐物”被巧妙地整合在一处。

“任性”这一概念提炼自外篇的《骈拇》 《天地》

《天运》《至乐》 《达生》和杂篇的《列御寇》等篇章。
在《骈拇》中，不“任性”的后果是给物造成痛苦；反
之，“任性”则能使万物的生长合乎其本然的、真实

的情况，亦即合于自然。 但问题是，“任性”就能带

来“逍遥”吗？ 或者说，合于自然就等同于“逍遥”
吗？ 从《骈拇》的文字中，我们丝毫寻绎不出与此相

干的痕迹。 将“任性”与“逍遥”相勾连，完全是郭象

个人的创见。 此外，郭象对“逍遥”这一概念的运

用，也没有在严格尊重其本义的基础上进行。 除了

“逍遥游”的篇题，“逍遥”一词在《庄子》内篇中仅

两见，一为“逍遥乎寝卧其下”，一为“逍遥乎无为

之业”。 “逍遥”在这两处都表状态，指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样子。 在《逍遥游》中，庄子明确地以

“无待”为这种状态实现的前提：庄子比较了“知效

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宋荣子、
列子以及“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者”的生存状态，指出前三者都算不上真正的自由

自在、无拘无束，因为他们“犹有所待”，只有最后

一种人例外，因为这种人“无待”。 所谓“乘天地之

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亦即下文“至人无

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至人”“神人”或“圣
人”。 到了郭象这里，“逍遥”不再是“无待”的“至
人”“神人”或“圣人”的专利，只要“物任其性”，万
物皆可“逍遥”。 郭象之“逍遥”与庄子之“逍遥”的
区别就如郭嵩焘所说，“《天下篇》庄子自言其道术

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 首篇曰《逍遥游》
者，庄子用其无端崖之词以自喻也。 注谓小大虽殊，
逍遥一也，似失庄子之旨”，意谓在庄子那里，“逍
遥”只能为“上与造物者游”的少数人所专享，而郭

象降低了“逍遥”的门槛，使得万物———“小大”皆得

“逍遥”，尤其是使得“小大”所喻指的生活在人间世

的各类人皆得“逍遥”，这与庄子本意实难相应。 综

上可知，郭象不拘于《庄子》文本的限制，而创造性

地提出了一种关联“逍遥”的“齐物”思想———“任
性”“齐物”。

“物任其性”的结果是“齐物”，这一点在《齐物

论注》中更加明确。 《齐物论注》云：“夫外不可求而

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 虽希翼鸾凤，拟
规日月，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 故齐

物而偏尚之累去矣。”“以圆学方，以鱼慕鸟”是本

性的迷失，是“物任其性”的反面；反之，“物任其性”
则能“齐物”，“齐物而偏尚之累去矣”。 在这里，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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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明确地以“齐物”二字概括“物任其性”的结果。
除了《齐物论注》，这一改造后的“任性” “齐物”思

想遍及郭象的《庄子注》全书。 伴随着郭象成为《庄
子》一书的最权威注者，庄子“齐物”之本义就逐渐

从读者的视野中淡出，而代之以“任性”“齐物”了。
总体而言，郭象“齐物”思想的内在理路是完整

而清晰的。 当然，“任性”就能带来“逍遥”，或者说，
依顺自己的内在本性而存在便能够自由自在、无拘

无束，这种看法未必能被所有人接受。 哲学家无法

保证自己所言皆为真理，只要能自圆其说，并被读者

所理解即可。 此外，对于自己的这种思想，郭象明确

地用“齐物”一词加以命名，郭象还以这种思想注解

《庄子》中几乎所有论及“齐物”的文字。 由此看来，
郭象的“齐物”思想也具备了哲学体系所应有的表

达明确的特征。 综上可知，庄学对“齐物”哲学的建

构至郭象方得圆满。
从庄子首论“齐物”，到庄子后学补足庄子“齐

物”之缺失，再到郭象熔铸《庄子》内、外杂篇之思

想，对“齐物”进行再诠释，“齐物”思想逐步具备了

成熟的哲学体系所应有的特征。 “齐物”思想之演

变是庄学哲学化历程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可以看

出，庄学的哲学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渐次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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